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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
民事裁定书

（2025）苏 0591 破 184 号之一

申请人：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管理人。

代表人：吉鹏程，系管理人负责人。

2025 年 11 月 13 日，本院根据无锡禹溪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的申请裁定受理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江苏政纬律师事务所担任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管理人。经清算，管理人于 2026 年 5 月 28 日以其制作

的《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通过为由，请求本院裁定认可。

经审查，2025 年 12 月 29 日，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对《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进行审议表决。同意该分配方案的共有 1 家债

权人，占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人数（1 家）的 100%，

其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139249 元）的 100%，

本次决议符合破产法规定的由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债权

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有表决权债权总额

的二分之一以上，《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

配方案》表决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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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认为，管理人制作的《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债权人

会议表决通过，亦未发现有违法之处，管理人关于认可《江

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的申请符合法

律规定，应予以认可。据此，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一百一十五条之规定，裁定

如下：

认可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通

过的《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

审 判 长 王贤成

审 判 员 韦 超

审 判 员 郭志伟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法 官 助 理 吴新宇

书 记 员 胡燕羚

附：《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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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渤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分配方案

依据《企业破产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推进破产案件依法高效审理的意见》

等相关规定，基于已调查发现的财产和债权审查确认情况，管理人特制定本破产

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待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本案无争

议债权、宣告债务人破产后，管理人将直接根据本方案规定的分配规则计算具体

分配数额，制作分配实施方案，向债权人告知后进行分配。

一、分配原则

本案财产分配遵循公平合法的分配原则。

二、分配方式

本案破产财产分配采用货币形式分配。

管理人提存的分配资金（如有）以及实施分配后管理人追回的或发现的破产

财产，由管理人根据本分配方案规定进行再次分配，不再进行表决。

三、参与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情况

（一）参加破产财产分配的债权所需具备的条件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八条、第一百一十七条等规定，本案所有向管理

人申报且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可参加本案破产财产的分

配。

对于尚未经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裁定确认的债权，本方案将为其预留分配

额，待其债权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且经法院裁定确认后，再根据其债权数额

向其进行分配；如预留的债权分配额有剩余的，将根据本方案的规定依法分配给

其他债权人。

债权人因自身原因在本案债权申报截止日后申报债权的，管理人将参照财产

案件受理费的标准向其收取补充审查费用。逾期申报债权最终经债权人会议核查

无异议且经法院裁定确认的，对于申报时管理人已经完成的同顺位债权的分配不

再对其补充分配。

（二）债权审查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29日，共有 2家债权人申报债权，申报债权金额为 139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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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管理人已审查认定债权金额 139749元，其中：税收

债权 500元，普通债权共计 139249元；不予认定债权 9元。

为了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职工债权申报，现有的追缴出资诉讼方案中预留了

一部分款项专门用于支付职工债权。如果将来有职工提出债权，则分配方案将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此外，由于债权异议和补充申报等情况，参与分配的

债权可能会有所变动。最终参与分配的债权将以确认的无争议债权表为准。

四、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情况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江苏渤成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为银行存款 89.24元。

若后续管理人发现并接管到债务人财产，在支付完毕破产费用后仍有剩余的，则

按本分配方案向全体债权人依法分配，不再另外表决。

五、破产财产分配的顺序和比例

《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规定，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由债务人财产随时清

偿。《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在优先清偿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后，

破产财产依照职工债权、社保和税收债权、普通破产债权的先后顺序受偿。

（一）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的分配

依据《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一条之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发生的下

列费用，为破产费用：（一）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二）管理、变价和分配债务

人财产的费用；（三）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报酬和聘用工作人员的费用。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条之规定，破产费用和共益债务由破

产财产优先清偿。

1. 已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截至本报告日，本案实际发生的破产费用合计

154元，其中：刻章费 130元、快递费 24元。

2. 预计后续需要支付的破产费用有：破产案件受理费、管理人报酬、快递

费、可能发生的诉讼费用、管理和分配债务人财产的费用、办理公司注销手续费、

档案保管费及其他管理人执行职务可能发生的费用。上述费用均以实际发生的费

用为准。

3. 破产案件受理费：根据《诉讼费交纳办法》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破产

案件受理费依据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总额计算，按照财产案件受理费标准减半交

纳，但是最高不超过 30万元。

4. 管理人报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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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的规定》第二条，管理人报酬以债务人最终清偿的财产价值总额为基数，按以

下比例分段确定：不超过一百万元（含本数，下同）的，按 12%确定；超过一百

万元至五百万元的部分，按 10%确定；等。

管理人报酬收取时间为破产财产分配时一次性收取。具体管理人报酬根据实

际工作量和工作进程由法院确定。

5. 共益债务（如有，本案暂无）：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二条的规定的

债务将认定为共益债务，并将依法获得清偿。

（二）破产债权的分配顺序

在支付上述破产费用后，剩余可供分配破产债权的破产财产依《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的顺序清偿：

第一顺序债权：职工债权；

职工债权清偿比例的计算过程：

（1）可供职工债权分配的财产金额=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破产案件申请

费－管理人报酬－其他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权的债权

（2）职工清偿比例为：可供职工债权分配的财产金额÷参加分配的职工债权

总金额

第二顺序债权：税收债权；

第三顺序债权：普通债权。

破产财产不足以清偿同一顺序的清偿要求的，按照比例分配。

普通债权清偿比例的计算过程：

（1）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财产金额=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破产案件申请

费－管理人报酬－其他破产费用－共益债务－对特定财产享有优先权的债权－

职工债权－税收债权和社保债权。

（2）普通债权清偿比例为：可供普通债权分配的财产金额÷（参加分配的普

通债权总金额＋预留的普通债权金额（如有）。

如江苏渤成存在专项用于特定项目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的，基于保证金的专属

性，在破产程序中优先用于保障特定项目农民工工资的支付。

六、破产财产分配实施办法

（一）本方案实施的前提是：债权人会议通过本方案后，由管理人将本方案

提请法院裁定认可，后由管理人执行。管理人另行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或分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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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后，通知全体债权人并在破产重整信息网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

立的，由管理人执行，不再另行表决

（二）本案分配采用货币方式进行分配，由管理人根据各债权人以书面形式

提供的银行账号，实施转账支付。若债权人变更账户的，须应于分配方案实施前

三日内书面通知管理人。若债权人提供账户错误或账户变更未及时书面通知管理

人而导致的损失，由该债权人自负。

（三）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八条的规定，债权人未受领的分配额，

管理人将予以提存，债权人自最后分配公告之日起满两个月仍不领取的，视为放

弃受领分配的权利，管理人将就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

不提供或提供错误的账户信息，导致无法收到管理人分配额的均视为不受领，不

受领的视为放弃受领分配的权利。债权人放弃受领的款项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

的，缴至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破产基金。

（四）管理人在本分配方案表决通过后（含破产程序终结后）如发现新的可

供分配财产的，管理人将在扣除相关破产费用后按照本分配方案确定的分配规则

进行补充分配，不再召开债权人会议进行表决。

（五）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二十三条的规定，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

二年内，如发现应当追回的财产或可供分配的其他财产的，债权人可以请求法院

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进行追加分配。

（六）关于具体分配额的公示：在本案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和参与分配的破

产债权依法确定，管理人依据本分配方案的规定计算各破产债权的分配额时，管

理人会将各债权人分配额的计算过程及金额作成《江苏渤成<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的实施方案》，通知全体债权人并公示于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网址：

http：//pccz.court.gov.cn/pcajxxw/index/xxwsy），公示期为七天，债权人有权向管

理人提出异议，公示期满且无债权人提出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由管理人实施分

配，不再另行表决。分配方案中有技术性计算失误或者笔误等非实体性法律错误，

授权管理人径行调整。


	WKJC_d461520ba2c140fea058ebb904fd6783
	WKJC_c3e9b889c04b421384c7b70458788a02
	WKJC_f8222ea9c548438abd802aec42b96cc5
	WKJC_412bffd43a0c41c7be6f4769c67b16f5
	WKJC_ea5acbca313644b9bc8701a8e3b5b1e4
	OLE_LINK12
	WKJC_ecaf189bc84e43dd99611720f6faae8c
	WKJC_0488b84b4fcf4da4b79d0f37d24b11ae
	WKJC_c7d24b0b472a48cfbfb74b9d09248d43
	WKJC_8fd9ba19098f4b7cb1e88923a4560bc3

